


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如皋市友谊沙岛长效协同管护工作

机制》的通知
市相关部门（单位），长江镇：

《如皋市友谊沙岛长效协同管护工作机制》已经十八届市政府第五十七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如皋市友谊沙岛长效协同管护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友谊沙岛区域长效管理，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切实保障长江干流生态安全和防洪安全，结合我市长江岸线资源特点和生态环境保护实际，制定本工作机制。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落实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水功能区（含行洪区）管控要求，围绕我市友谊沙岛区域生态功能定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防洪安全能力提升，强化生态屏障功能，实施岸线修复、智慧水务等必要措施，实现生态功能不降低、防洪标准不削弱，切实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和防洪安全，保障生物多样性稳定和流域安澜。

二、工作举措

（一）强化政治理论及法律法规学习

1.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加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定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大保护重要指示批示及重要文章精神，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重点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开展学习研讨。（责任单位：市委办、政府办、市委宣传部）

2.市委党校主体班次开设“长江大保护”相关课程，每年培训科级以上干部不少于200人次。（责任单位：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

（二）强化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

3.实施岸线生态修复，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逐步恢复生态功能，确保修复质量。（责任单位：水务局、生态环境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江镇）

4.落实行洪区管理要求，杜绝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建设行为，定期清理行洪通道障碍物，保障行洪畅通。（责任单位：水务局、长江镇）

5.定期开展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与监测，同步开展友谊沙岛鸟类及土壤动物动态监测，科学研判生态系统变化趋势。（责任单位：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环境局）

6.对长江如皋段刀鲚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边界进行校核。落实全面禁渔要求，对非法捕捞行为落实“行刑衔接”机制，完善“黑名单”制度，有序实施信用惩戒。（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水务局、长航公安、发改委、长江镇）

（三）强化监管与风险防控

7.定期开展水环境监测，掌握重要指标变化情况。（责任单位：生态环境局）

8.严禁向友谊沙岛非法倾倒、填埋、堆放、弃置、处理固体废物，加强对土方上岛、离岛行为的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责任单位：生态环境局、城管局、水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航公安、长江镇）

9.加强日常巡查，整合渔政执法、海事、长航公安和属地政府等力量，充分运用无人装备、视频监控等手段，提升对非法侵占水域、采砂、捕捞、排污等行为的发现和打击能力；建立异常活动通报、联动机制，相关单位按照职能及时履职，形成工作合力。（责任单位：水务局、农业农村局、海事处、长航公安、生态环境局、长江镇）

10.强化农业生产环境监管，科学指导施肥用药，避免农业面源污染。（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长江镇）

（四）强化责任落实和工作保障

11.建立友谊沙岛管护工作定期会商机制，每半年交流工作情况，会商、部署重大事项，市政府办负责协调推进，相关部门按照职能履行职责。（责任单位：政府办、水务局、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城管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事处、长航公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长江镇）

12.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行动，每年不少于2次；建立案件移送“绿色通道”，确保违法行为快查快处。（责任单位：农业农村局、城管局、长航公安、水务局、长江镇）

13.邀请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领域专家开展讲座与培训，每年组织不少于2次专题学习，选派骨干赴先进地区交流，提升管护水平。（责任单位：生态环境局、水务局、农业农村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4.通过电视、广播、新媒体等渠道普及长江保护法规，制作生态保护公益广告，营造浓厚氛围；在中小学开设生态课堂，培养青少年环保意识；对典型违法行为通过“曝光台”公开通报，适时邀请媒体参与执法行动；组织“长江保护日”主题系列活动，发动志愿者开展净滩行动；建设生态文化长廊，展示友谊沙岛保护成果，增强公众参与度。（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教育局、水务局、生态环境局、长江镇）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2月4日印发
如皋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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